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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现实版“谍战”实为掩饰犯罪新手段

未婚先孕的尴尬你讲我听

答 问收征 姐姐一家三口户籍在册，能获征收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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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出口右转即到）

公厕交接神秘包裹为哪般？

市民求助：
历先生居住的公房被征收了，

姐姐一家看到历先生获得一笔不菲

的征收款，抑制不住对弟弟的羡慕

嫉妒恨，先是要求历先生分割征收

款，未果后一纸诉状将弟弟历先生

告到法院。但案件的判决结果令姐

姐一家三口白忙一场。

历先生上有一个姐姐历某，他

们的母亲在上海有一套承租公房

（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人为母

亲。    年  月，母亲过世，房屋

的承租人没有变更。姐姐在    

年 月与鲁某结婚，婚后搬至鲁某

父母的房子居住。    年 月，两

人生育儿子小鲁。因儿子年龄小，

当时历母身体尚好，小鲁就一直随

外婆生活，户口也一直在系争房屋

中。    年 月，鲁某父母的房子

动迁，历某、鲁某是被安置人，动迁

方给他们安置了一套位于黄浦区

的公房。    年   月，历某所在

单位考虑到历某家的公房面积较

小，将他们位于黄浦区的公房收

回，另外配给他们一套位于徐汇区

的公房。历某获配公房后，立即将

自己和鲁某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

中。    年   月，历母罹患癌症，

无力再继续照顾小鲁，历某就将儿

子接走随自己生活。母亲去世后，

历先生在系争房屋中居住直至房屋

征收。

    年 月  日，系争房屋所

在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历先生

作为该户的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

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

房屋征收补偿款    余万元。正

当历先生要领取征收款时，姐姐一

家找上门来。历某声称，系争房屋

中共有四个人户口，他们一家就占

了三个，历先生获得的这么大一笔

动迁款，应该在两个家庭中分割。

更何况小鲁从小就在系争房屋中

生活，也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小

鲁更有资格参与征收款的分割。

历先生迫于压力，答应给姐姐家补

偿  万元。历某对弟弟给自己的

  万元不屑一顾，毅然将历先生告

上了法庭。

律师帮忙：
历先生收到法院传票后内心非

常忐忑，找到我们咨询，在详细了解

了历先生的情况后，我们认为系争

房屋的征收利益应该归历先生一人

所有。首先，分割征收款关键看同

住人的认定。户口在册，在系争房

屋内居住一年以上且他处无房的

人，才可以被认定为同住人，才有权

参与征收款的分割。历某、鲁某先

后于1990年、1992年两次享受福利

性质的分房，属于“他处有房”，应该

被排除在同住人之外；其次，小鲁年

幼时，其父母先后两次享受福利分

房，而未成年人的居住利益跟随父

母，且小鲁在外婆患病后，被父母接

回随父母生活，没有证据证明其成

年后仍长期在系争房屋中居住，故

小鲁也不具备同住人资格；第三，历

先生在系争房屋中长期居住，没有

享受过福利分房，只有历先生可以

被认定为同住人。

后历先生委托我们应诉维权。

按照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小

鲁要证明自己成年后仍长期在系争

房屋中居住，他应该举证证明，我方

无须举证。但我们律师团队为了确

保历先生的权益，一方面调取了历

某夫妇两次享受福利分房的证据；

另一方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向法

庭证明了系争房屋的居住事实。

因为证据确凿，法院最终判决，

三原告均被排除同住人地位，系争

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应归属于被告历

先生一人所有，案件以历先生的胜

诉而告终结。

小洁挺着大肚子，在男友小虎的陪同

下找到我，称自己已怀孕7个月，因男友家

觉得未过门的儿媳未婚先孕不光彩，所以

不让他们领证，并且要他们把孩子处理

掉。小洁十分不舍，而小虎迫于家庭压力，

很是无奈，于是找到我，想让我劝劝小虎的

父母。

小洁和小虎是邻居，从小青梅竹马，又

同在一个小学、中学读书。有同学欺负小

洁，小虎一定会挺身而出。小虎考试成绩

不太理想，小洁会利用休息日帮他补课。

高中时两人虽不在同一学校，但还是一直

保持来往。而双方家长也默认了他们的

关系，逢年过节还会互请吃饭。直到去年

底，小洁发现自己怀孕了，开始两人想瞒

着家人，悄悄地把结婚证办了，挑个日子

办喜事。

谁知小洁的妊娠反应很大，细心的准

婆婆看出端倪，向儿子求证。得知小洁确

实怀孕后，准婆婆态度强硬，一是不允许

他们办结婚证，并把家里的户口本藏起

来。二是一定要把孩子处理掉。准婆婆

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她不想别人指责未进

门的儿媳未婚先孕。而小洁父母的态度

与准亲家大相径庭，他们担心打掉孩子，

会影响小洁身体和今后的生育，所以一直

想做准亲家的工作。见准岳母没有责怪

自己，小虎决定宁可不办婚事，也不打掉

孩子。

可准婆婆一次次到亲家家里哭闹，扬

言如果现在不把孩子处理掉，就不让小洁

进门，且操办婚礼的钱分文不给。见母亲

如此强硬，小虎动摇了，小洁父母也怕今后

女儿在婆家日子难过，反过来劝小洁，把孩

子处理掉。可眼下小洁已怀孕7个月，无论

从感情还是身体考虑，都不适合处理掉这

个孩子，小洁于是整天哭哭啼啼愁眉苦脸，

无奈之下，让小虎陪着找到我，让我劝劝准

婆婆。

未婚先孕这件事，这对小情侣隐瞒了

双方父母7个月，被发现后，小虎母亲有被

胁迫的感觉，所以坚决要求把孩子处理

掉。不过，话说回来，孩子能不能打掉，不

是准婆婆说了算，是医院说了算。据我了

解，7个月大的胎儿，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

处理的。眼下关键是看小虎的态度，作为

一个成年人，他完全可以不受母亲影响自

己做主。但若自己不独立，还想要母亲出

钱办婚礼，那就只能听母亲的话，现在关

键是，小虎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在意母

亲在经济方面是否支持。否则就算母亲

勉强同意他们结婚，给了钱，自己没长大，

将来还会有更多婆媳矛盾产生。小虎母

亲所谓的面子只是个借口，自家的孙辈，

没有不要的道理。小虎这样的原生家庭

大多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和一个软弱的父

亲，母亲习惯说了算。小洁这方这时也要

强势一点，不要求着结婚，现在的关注点在

生孩子这件事上。

我建议这对小情侣让小虎母亲陪着

一起先到医院做孕前检查，如果各方面指

标合格，医院是不会同意把孩子处理掉

的，有了医院的说法，我想小虎母亲也会

讲道理的。

小虎和小洁接受了我的建议。一周

后，小虎告诉我，他母亲接受了医生“孩子7

个月不宜处理”的意见，一家人正满怀希望

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本报讯（记者 解敏）刘

女士几年前认识了某知名黄

金品牌金店销售张某并加了

对方微信，就此落入陷阱。

去年7月底，张某联系刘

女士，说在他这里买黄金可每

克减80元。“我一般都是去店

里买黄金的，但张某说他现在

被派到外地做经理开新店，黄

金只能在外地寄给我。”出于

对张某的信任，刘女士微信转

账1万多元向张某购买金饰。

一个月后刘女士收到快

递，打开却是个空盒。“我2021

年从金店离职，之后没有工

作。那天我看朋友圈里刘女

士在一个黄金活动广告下面

咨询，就想以帮她买黄金为

由，让她把钱给我。”张某到案

后交代，收款后，他买了一只空盒寄给了刘女士。

虹口区检察院审理本案后认为，张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

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以诈骗罪对张某提起

公诉。法院审理本案后，也以诈骗罪对张某判

处刑罚。

找
熟
人
买
上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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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结
果
只
收
到
一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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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公厕、虚拟币，看似毫不相关的三

者，因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相互串联了

起来；街面交接、神秘包裹、公厕取物，以往在

电视剧中见到的“谍战”场面，竟在日常生活

中真实上演。近日，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

人詹某某、朱某某等6人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

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至一万

元不等。

金店来了“豪爽客人”

2022年8月，沪上多家金店都接待了一

位神秘的客人，此人进店后就直奔柜台，向店

员询问完当日金价及加工费后，便坐在凳子

上不断发消息，坐了一会儿后便离开了。不

多久，刚刚那位客人再次到店，这次他没有犹

豫，一次性购买了2公斤金条，临走时，客人再

次开口：“你们再准备2公斤金条，我过会儿还

要来的。”

因为店里的POS机有限额，所以为销售

这4公斤金条，店员使用了多台POS机，而客

人同样从塑料袋里掏出了多张银行卡进行支

付，这也让店员对这位“豪爽”的客人和这笔

大单印象深刻。

只是“黄金代取小哥”

时间倒回到几天前，朱某某给自己原来

的“包工头”打去电话，想要点活干，对方表示

最近工地停工，但可以介绍朱某某帮人家代

拿黄金，具体怎么做会有人教的，报酬方面则

无须担心。

朱某某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购买了

机票飞往上海。刚到上海的第二天，朱某某

就接到了电话，让其到附近的花园取工作手

机。他刚踏进花园，便有人主动迎上来，给他

塞了一部手机，并让其继续等电话。拿到手

机之后，朱某某一时有些懵，没一会儿电话便

响了，朱某某接到了最新指令：去公共厕所拿

放在塑料袋里的银行卡。

等取到袋子后，朱某某便前往金店“一掷

千金”，成功变身店员眼中的大客户，但实际

买多少、用哪张卡、刷多少钱、密码多少等信

息，均是朱某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从上家处

得知的，他不过就是一“跑腿小哥”。刚等朱

某某汇报完买到了黄金，电话又再次响起，对

方要求其将黄金、电话、银行卡统一放回附近

的公共厕所，并换取一台新的工作手机，包裹

会有人接收的。

其实朱某某心里清楚，如此这般购买黄

金，自己手上付出去的钱，想必不正当，但想

想自己正缺钱，便没有拒绝跑腿。短短一周，

朱某某刷走手上的9张银行卡中的电信诈骗

被骗资金共计230万余元，累计购买了7公斤

左右黄金。

什么人取走了金条

每当朱某某放好金条，都会有不同的戴

口罩、鸭舌帽的男子出现在身边，趁没人注

意，快速将装有金条的垃圾袋取走，而他们最

终都会在某酒店碰头。就这样，一个以詹某

某为首，骆某某、於某等4人为帮手的“取货团

队”浮出了水面。

到案后，詹某某等人如实作了供述。

2022年8月，詹某某朋友用境外聊天软件联

系他，希望其找人在上海帮忙取货。两人曾

为狱友，相识多年，但平时都以绰号相称，互

相不知道真实姓名，但这位朋友经常照顾詹

某某及其家庭，詹某某很讲“朋友义气”，恰好

自己要来上海做洋酒生意，身边也有人手，没

多考虑便应了下来。对方通过境外聊天软

件，组建了聊天群，詹某某则准备了多台未经

实名认证的工作手机交给团队成员，并将骆

某某、於某等人拉入群中，只要朱某某买到了

黄金，对方就会在群里发指示，骆某某等人便

会按指示分别去公厕、绿化带、街边脚手架等

隐蔽处取货。

等詹某某第一次看到几人拿回来的东西

时，这才知道自己帮忙取的货物是黄金。对

方见詹某某知道后，反倒问起詹某某是否有

渠道可以卖掉，承诺会分给其货款的1.5%，但

要求必须以虚拟币进行交易，这样比较隐蔽

和安全。

詹某某对这位朋友有一些了解，知道其

日常出没缅甸等地，会做一些违法事，这次以

这样的手段购买、出售黄金，肯定不是正常的

投资行为。但詹某某仍抱有一丝侥幸心理，

自己并未直接参与购买黄金、交接等流程，又

考虑到利益、朋友义气等因素，因此决定帮对

方处理这批黄金。

去年8月底，詹某某至台州与买家碰面，

交易价格比当天的国际金价还低，买家共计

支付了38万余元虚拟币。到账后，詹某某将

大部分的虚拟币转入了朋友提供的钱包账

户，自己则留下一部分作为团队酬劳。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陈宇昂


